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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３８６９—１９９２《用电安全导则》。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３８６９—１９９２相比，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增加了“目次”；

———增加了“前言”；

———增加了“引言”；

———增加了第２章：规范性引用文件；

———增加了第３章：术语和定义；

———将“电气装置”均修改为“电气设备和电气装置”；

———删除了ＧＢ／Ｔ１３８６９—１９９２中的附录Ａ；

———修改、补充和增加了部分新的要求，按照用电产品的寿命周期过程归纳，形成以下篇章：第４

章：用电安全的基本原则；第５章：用电产品的设计制造与选择；第６章：用电产品的安装与使

用；第７章：用电产品的维修；第８章：特殊场所用电安全的一般原则；第９章：用电的电磁兼容

性；第１０章：用电安全的管理。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电气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５）归口并负责解释。

本标准由上海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负责起草、杭州临安乾龙电器有限公司等参加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陆勤、王剑明、缪正荣、陈征、朱叶锋。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３８６９—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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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是安全用电的基础性、管理性和指导性标准。本标准规定的用电安全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

和管理要求，以及用电产品的设计制造与选用、安装与使用、维修等，其目的是规范安全用电的行为和为

人身及财产提供安全保障。各类电气设备、电气装置及用电场所的安全要求和措施，应依据本标准作出

具体规定。

本标准针对在用电过程中常见的电气事故的特征及原因，在相关条文中对用电安全要求作了相应

的规定，从而防止或减少电击伤亡、电气火灾、电气设备和电气装置损坏等事故的发生。

鉴于各个行业的用电特征不尽相同，本标准的部分条文针对电气产品的正常使用和管理提出了原

则性的安全要求，在实际操作中，应依据这些要求并结合相关行业的用电安全规程（或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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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电 安 全 导 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电安全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和管理要求。针对用电产品提出的设计制造与选用、

安装与使用、维修等要求也是为了安全用电的原因。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电压为交流１０００Ｖ及以下、直流１５００Ｖ及以下的各类电气设备和电气装置

在设计、使用、维修和安全管理过程中与之相关的人员及职能部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４７７６—２００８　电气安全术语

ＧＢ４３４３．１　电磁兼容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要求　第１部分：发射（ＧＢ４３４３．１—

２００３，ＣＩＳＰＲ１４１：２０００，ＩＤＴ）

ＧＢ４３４３．２　电磁兼容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要求　第２部分：抗扰度　产品类标准

（ＧＢ４３４３．２—１９９９，ｉｄｔＣＩＳＰＲ１４２：１９９７）

ＧＢ４８２４　工业、科学和医疗（ＩＳＭ）射频设备电磁骚扰特性　限值和测量方法（ＧＢ４８２４—２００４，

ＣＩＳＰＲ１１：２００３，ＩＤＴ）

ＧＢ１６８９５．２１—２００４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４４１部分：安全防护　电击防护（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４４１：

２００１，ＩＤＴ）

ＧＢ１６８９５．２４—２００５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７７１０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医疗场所

（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７７１０：２００２，ＩＤＴ）

ＧＢ１９５１７—２００４　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４７７６—２００８、ＧＢ１６８９５．２１—２００４、ＧＢ１９５１７—２００４中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电气设备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犪犾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凡按功能和结构适用于电能应用的产品或部件。例如发电、输电、配电、贮存、测量、控制、调节、转

换、监督、保护和消费电能的产品，还包括通讯技术领域中的及由它们组合成的电气设备、电气装置和电

气器具。

［ＧＢ１９５１７—２００４，定义Ｂ．１］

３．２　

电气装置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犪犾犻狀狊狋犪犾犾犪狋犻狅狀

为实现特定目的且具有互相协调特性的电气设备的组合。

［ＩＥＣ６００５０８２６：２００４，定义８２６１００１］

３．３　

电击（触电）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狊犺狅犮犽

电流通过人体或动物体而引起的病理生理效应。

［ＧＢ／Ｔ４７７６—２００８，定义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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